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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密

闽清县人民政府文件

梅政综〔2020〕92 号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闽清县优秀新闻宣传作品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新修订的《闽清县优秀新闻宣传作品奖励办法（试行）》已经

县十七届政府 2020 年第 1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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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优秀新闻宣传作品奖励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意见》

（中发〔2018〕5 号）精神，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调

动全县力量参与闽清新闻宣传工作和本县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

对外宣传工作的积极性，构建“聚焦第一线，宣传大联动”格局，

讲好闽清故事，传播闽清声音，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增强全县

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助推“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

的新闽清建设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条件

（一）凡在中央和省市县等各级主流媒体公开发表或正面宣

传闽清各项工作的消息、通讯、评论、图片新闻等方面的稿件均

可计奖。

（二）奖励稿件必须是单篇（件）报道闽清的新闻作品,属于

综合报道的稿件不在奖励之列。

（三）同一图文稿件在不同媒体发表，或在同一级不同媒体

发表，奖励就高不就低，并只奖一次，署名单位的新闻稿件原则

上不计奖。多人署名的奖执笔作者，署名有异议的，作者之间自

行协商，原则上以第一作者为准。

二、奖励范围

（一）国家级主流媒体

1.报刊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新华每日电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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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电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

3.网络类：“学习强国”平台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

中新网等全国性知名网站。

（二）省级主流媒体

1.报刊类：《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东南快报》

等。

2.广电类：福建电视台、东南卫视、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等。

3.网络类：全国性知名网站的省级频道、福建日报客户端《新

福建》、东南网、海峡网等。

（三）市级媒体

1.报刊类：《福州日报》、《福州晚报》。

2.广电类：福州广播电视台。

3.网络类：福州新闻网、福州日报客户端《掌上福州》。

（四）县级媒体

闽清新闻网、《新闽清》微信公众号、《新闽清》新闻客户

端、县广播电视台、梅城报。

三、奖励标准

（一）报刊类

1.在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的每篇奖励8000 元，其中头版头条奖

励 11000 元；一版以外的其它版面每篇（条）奖励 3000 元；图片

新闻每条奖励 1000元。

2.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一

版刊登的每篇（条）奖励 6000元，其中头版头条奖励9000 元，



—4—

一版以外的其它版面每篇（条）奖励 1500 元；图片新闻每条奖励

800元。

3.在《福建日报》一版刊登的每篇（条）奖励 3000 元，其中

头版头条奖励 5000 元；一版以外的其它版面每篇（条）奖励 1000

元；图片新闻每条奖励300元。

4.在《海峡都市报》、《东南快报》一版刊登的每篇（条）

奖励 1000 元，其中头版头条奖励 1500元；一版以外的其它版面

每篇（条）奖励 800 元；图片新闻每条奖励200元。

5.在《福州日报》一版刊登的每篇（条）奖励 800元，其中

头版头条奖励 1000 元；一版以外的其它版面每篇（条）奖励 500

元，图片新闻每条奖励150元。在《福州晚报》一版刊登的每篇

（条）奖励 500 元，其中头版头条奖励800元；一版以外的其它

版面每篇（条）奖励300元；图片新闻每条奖励100元。

（二）广电类

1.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栏目《新闻联播》播出的每条奖

励 8000元，其他电视栏目播出的每条3000元；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广播栏目播出的每条奖励2000 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专

题片，单集专题片 10分钟以内每件奖励 5000 元，单集 10分钟以

上每件奖励 8000 元。

2.在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福建新闻联播》栏目播出的每条

奖励 2000 元，东南卫视频道《福建卫视新闻》栏目播出的每条

1500 元，在《第一帮帮团》、《早安福建》、《新闻午报》、《新

闻启示录》、《现场》栏目播出的每条奖励 1000 元，在《福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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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新闻联播》播出的每条 500元，在其它栏目播出的每条400元；

省级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单集专题片10分钟以内每件奖励1500

元，单集 10分钟以上的每件奖励2000元；在福建人民广播电台

播出的新闻信息每条奖励500元。

3.在福州电视台《福州新闻》栏目播出的每条800元，在福

州电视台其它栏目播出的每条350元；在福州广播电台播出的新

闻每条 100 元；福州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单集专题片 10分钟以

内奖励 500元，单集 10分钟以上每件奖励800元。

注：以上新闻作品列入节目内容提要的按奖励标准另加30%。

（三）网络类

1.“学习强国”平台

（1）图文类、视频类奖励标准：市级平台300元/件；省级

平台 500元/件；全国平台 1000元/件。

（2）图集类、音频类奖励标准：市级平台200元/件；省级

平台 300元/件；全国平台 600元/件。

（3）竞赛类奖励标准：（学习平台举办的征文、摄影、微视

频、书画等比赛获奖的作品）

全国平台一等奖5000元/件，二等奖3000元/件，三等奖2000

元/件，优秀奖或不定等次的入选作品2000 元/件；

省级平台一等奖3000元/件，二等奖2000元/件，三等奖1000

元/件，优秀奖或不定等次的入选作品1000 元/件；

市级平台一等奖 1500 元，二等奖 800元，三等奖 500元，优

秀奖或不定等次的入选作品50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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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图集类作品中，同一组图片由县委宣传部搜集、有

多位作者的不在奖励之列。

（2）视频类作品中，由部门单位组织的文艺活动并现场录制

的视频不在奖励之列。

（3）新闻报道类作品根据优秀新闻作品奖励办法，就高不就

低的原则予以奖励，不重复奖励。

（4）上级或外地媒体报道的新闻等作品，经重新编辑后刊登

发表的不在奖励之列。

2.知名网站

（1）在全国知名网站总网主页刊出的新闻资讯每条 1000 元。

（2）在全国知名网站福建频道、福建日报客户端《新福建》

和福建东南网、海峡网等主页刊出的新闻每条奖励500元。

（3）在福州新闻网主页和福州日报客户端《掌上福州》刊出

的新闻资讯每条 300 元。

注：上述新闻在非主页刊发的按奖励标准减半。

（四）县级新闻媒体发表的新闻作品

1.被闽清新闻网、《新闽清》微信公众号、《新闽清》客户

端刊播的原创新闻资讯每条奖励 60 元；提供作品主要文字素材

的，每条奖励 50元；提供新闻线索的，每条奖励30 元。在《梅

城报》刊发的新闻作品按县新闻中心确定的办法执行。

2.被县广播电视台播出的原创新闻作品每条奖励60元，提供

音频视频素材的，每条奖励50元，提供作品的主要文字素材的，

每条奖励50元；提供新闻线索的，每条奖励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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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县属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不享受上述 2款奖励政策。

（五）新闻作品创优奖励

获国家级一等奖奖励10000 元、二等奖奖励 8000 元、三等奖

奖励 5000 元；获省级一等奖奖励 6000 元、二等奖奖励3000 元、

三等奖奖励2000元；获市级一等奖奖励3000元、二等奖奖励2000

元、三等奖奖励 1000元。

四、申报奖励程序

（一）报刊作品必须提供发表作品的报纸、刊物原件；广播

电视作品必须提供作品播出的视频、录像（音）带或播出单位的

用稿通知单原件或其他有效用稿证明；网络作品必须提供发表作

品的网络截图。

（二）作者须在每年 1月 15日前将上年度的作品汇总后提出

申请，逾期未申报按自动放弃处理。报刊类新闻作品由县委宣传

部新闻科受理，网络类新闻作品由县网络新闻宣传中心受理，广

电类新闻作品由县广电台受理。

（三）相关单位在受理申报奖励作品时，必须详细审核、整

理每件申报作品的相关材料，每年 1月份下半月汇总审核上年度

的发稿情况，并报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按程序审批。

（四）兑奖后的所有作品，县委宣传部和本县县属媒体具有

优先使用权。

五、奖励经费来源

从县财政安排的闽清县文化发展专项基金中列支。

本办法由中共闽清县委宣传部负责解释，自 2020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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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原《闽清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保护、扶持闽清县地方

戏曲的实施意见>、<闽清县优秀文艺作品扶持和奖励办法（试行）>

和<闽清县优秀新闻宣传作品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梅政综

〔2018〕94号）中的《闽清县优秀新闻宣传作品奖励办法（试行）》

同时废止。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月 9日印发


